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原      告  劉家瑋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鄧智勇律師

被      告  鼎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陳怡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委任關係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起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判決意旨

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12月29日以桃園大業

郵局存證號碼第00051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向

被告終止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惟被告迄未辦理變更公司登

記，堪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

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

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有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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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此關於法定代理之規

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及第

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間之

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因被告公司所登記之監察人已辭任，

亦無其餘可為法定代理人之人代表應訴，是本院依原告聲

請，於113年4月23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91號裁定選任陳怡榮

律師擔任本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合先敘明。

三、末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本院確認兩造間董事及清算人等委任

關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不存在，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

日更正為確認兩造間董事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見

本院卷第101頁），核屬更正其事實及法律上陳述，依前揭

規定，即非為訴之變更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擔任被告之董事，但並未領取

薪資，亦未持有被告股份，對被告之營運及財務狀況均不知

情，因被告於111年間遭主管機關廢止登記，原告依法為當

然清算人，持續收受與被告有關之相關書信，使原告不堪其

擾。然董事及清算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

第1項得由單方隨時終止，故原告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欲辭任

董事，然因故遭退件，爰再以本件起訴狀之送達對被告為終

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等語。並聲明：確認兩造間之董

事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之監察人蔡逸達業已於108年間辭任，則原

告向蔡逸達送達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為不合法，應

以原告辭任之意思表示送達特別代理人陳怡榮律師之日即

113年5月17日始為合法終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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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當事人之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公司與董事間之關

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

549條第1項、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司

法第322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

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

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

清算人。」，準此，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董事充任清算人為

原則，但得以章程規定或由股東會另選清算人，如無法依上

述方法定清算人時，並得由法院依聲請選派清算人。董事擔

任清算人（下稱法定清算人），因係法定職務而當然就任，

無須為就任之承諾，即與公司間發生委任契約之效力，至依

章程規定或股東會選任之清算人或法院選派之清算人，須經

其為就任之承諾，始與公司成立委任契約。清算人產生方式

雖有不同，惟清算人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原則上依民

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自均應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

用。公司法就清算人得否辭職以終止委任契約，法無明文。

法定清算人辭職或辭任以終止委任契約，與公司法第323條

關於由股東會決議或法院解任清算人之規定，係屬兩事，不

得作為法定清算人不得辭任之依據。且具有信任基礎之委任

契約，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締結委任契約自由外，亦包括

終止委任契約自由，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雙方當事人得隨

時終止委任契約，即本此意旨而定。是以終止委任契約之權

利（自由權）不能被剝奪，惟如因此造成契約相對人（繼續

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一方）損害者，即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法定清算人既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則上得隨

時向公司終止委任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董事，因被告遭廢止登記，依公司法第

322條第1項規定當然為清算人等情，有被告股份有限公司變

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至34頁），並為被告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實。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縱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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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身分而就任法定清算人，亦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

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而原告辭任董事之意思表示，係於113

年5月17日送達於被告特別代理人，為被告所自承在案（見

本院卷第104頁），則兩造間董事之委任契約即因原告合法

行使其終止權，而於當日終止。原告既喪失被告之董事身

分，不符公司法第322條所定法定清算人之資格要件，自無

待原告就其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另為終止委任之意思表示，兩

造間清算人之委任關係當然於113年5月17日併同終止，併此

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自113年5月17

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

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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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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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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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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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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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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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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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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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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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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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原      告  劉家瑋  


訴訟代理人  鄧智勇律師
被      告  鼎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陳怡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委任關係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起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12月29日以桃園大業郵局存證號碼第00051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向被告終止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惟被告迄未辦理變更公司登記，堪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此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及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因被告公司所登記之監察人已辭任，亦無其餘可為法定代理人之人代表應訴，是本院依原告聲請，於113年4月23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91號裁定選任陳怡榮律師擔任本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合先敘明。
三、末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本院確認兩造間董事及清算人等委任關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不存在，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更正為確認兩造間董事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見本院卷第101頁），核屬更正其事實及法律上陳述，依前揭規定，即非為訴之變更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擔任被告之董事，但並未領取薪資，亦未持有被告股份，對被告之營運及財務狀況均不知情，因被告於111年間遭主管機關廢止登記，原告依法為當然清算人，持續收受與被告有關之相關書信，使原告不堪其擾。然董事及清算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得由單方隨時終止，故原告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欲辭任董事，然因故遭退件，爰再以本件起訴狀之送達對被告為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等語。並聲明：確認兩造間之董事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之監察人蔡逸達業已於108年間辭任，則原告向蔡逸達送達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為不合法，應以原告辭任之意思表示送達特別代理人陳怡榮律師之日即113年5月17日始為合法終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之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549條第1項、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司法第322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準此，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董事充任清算人為原則，但得以章程規定或由股東會另選清算人，如無法依上述方法定清算人時，並得由法院依聲請選派清算人。董事擔任清算人（下稱法定清算人），因係法定職務而當然就任，無須為就任之承諾，即與公司間發生委任契約之效力，至依章程規定或股東會選任之清算人或法院選派之清算人，須經其為就任之承諾，始與公司成立委任契約。清算人產生方式雖有不同，惟清算人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原則上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自均應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公司法就清算人得否辭職以終止委任契約，法無明文。法定清算人辭職或辭任以終止委任契約，與公司法第323條關於由股東會決議或法院解任清算人之規定，係屬兩事，不得作為法定清算人不得辭任之依據。且具有信任基礎之委任契約，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締結委任契約自由外，亦包括終止委任契約自由，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雙方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即本此意旨而定。是以終止委任契約之權利（自由權）不能被剝奪，惟如因此造成契約相對人（繼續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一方）損害者，即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法定清算人既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則上得隨時向公司終止委任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董事，因被告遭廢止登記，依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規定當然為清算人等情，有被告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至34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縱因其董事身分而就任法定清算人，亦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而原告辭任董事之意思表示，係於113年5月17日送達於被告特別代理人，為被告所自承在案（見本院卷第104頁），則兩造間董事之委任契約即因原告合法行使其終止權，而於當日終止。原告既喪失被告之董事身分，不符公司法第322條所定法定清算人之資格要件，自無待原告就其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另為終止委任之意思表示，兩造間清算人之委任關係當然於113年5月17日併同終止，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原      告  劉家瑋  

訴訟代理人  鄧智勇律師
被      告  鼎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陳怡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委任關係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起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
    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12月29日以桃園大業郵
    局存證號碼第00051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向被
    告終止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惟被告迄未辦理變更公司登記
    ，堪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
    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
    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此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
    ，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及第52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間之董
    事委任關係不存在，因被告公司所登記之監察人已辭任，亦
    無其餘可為法定代理人之人代表應訴，是本院依原告聲請，
    於113年4月23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91號裁定選任陳怡榮律師
    擔任本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合先敘明。
三、末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本院確認兩造間董事及清算人等委任
    關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不存在，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
    日更正為確認兩造間董事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見
    本院卷第101頁），核屬更正其事實及法律上陳述，依前揭
    規定，即非為訴之變更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擔任被告之董事，但並未領取
    薪資，亦未持有被告股份，對被告之營運及財務狀況均不知
    情，因被告於111年間遭主管機關廢止登記，原告依法為當
    然清算人，持續收受與被告有關之相關書信，使原告不堪其
    擾。然董事及清算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
    第1項得由單方隨時終止，故原告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欲辭任
    董事，然因故遭退件，爰再以本件起訴狀之送達對被告為終
    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等語。並聲明：確認兩造間之董
    事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之監察人蔡逸達業已於108年間辭任，則原
    告向蔡逸達送達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為不合法，應
    以原告辭任之意思表示送達特別代理人陳怡榮律師之日即11
    3年5月17日始為合法終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之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公司與董事間之關
    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54
    9條第1項、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司法
    第322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
    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
    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
    算人。」，準此，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董事充任清算人為原
    則，但得以章程規定或由股東會另選清算人，如無法依上述
    方法定清算人時，並得由法院依聲請選派清算人。董事擔任
    清算人（下稱法定清算人），因係法定職務而當然就任，無
    須為就任之承諾，即與公司間發生委任契約之效力，至依章
    程規定或股東會選任之清算人或法院選派之清算人，須經其
    為就任之承諾，始與公司成立委任契約。清算人產生方式雖
    有不同，惟清算人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原則上依民法
    關於委任之規定，自均應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公司法就清算人得否辭職以終止委任契約，法無明文。法定
    清算人辭職或辭任以終止委任契約，與公司法第323條關於
    由股東會決議或法院解任清算人之規定，係屬兩事，不得作
    為法定清算人不得辭任之依據。且具有信任基礎之委任契約
    ，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締結委任契約自由外，亦包括終止
    委任契約自由，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雙方當事人得隨時終
    止委任契約，即本此意旨而定。是以終止委任契約之權利（
    自由權）不能被剝奪，惟如因此造成契約相對人（繼續委任
    契約關係存在一方）損害者，即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法定
    清算人既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則上得隨時向
    公司終止委任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董事，因被告遭廢止登記，依公司法第3
    22條第1項規定當然為清算人等情，有被告股份有限公司變
    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至34頁），並為被告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實。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縱因其
    董事身分而就任法定清算人，亦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
    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而原告辭任董事之意思表示，係於113
    年5月17日送達於被告特別代理人，為被告所自承在案（見
    本院卷第104頁），則兩造間董事之委任契約即因原告合法
    行使其終止權，而於當日終止。原告既喪失被告之董事身分
    ，不符公司法第322條所定法定清算人之資格要件，自無待
    原告就其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另為終止委任之意思表示，兩造
    間清算人之委任關係當然於113年5月17日併同終止，併此敘
    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自113年5月17
    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
    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原      告  劉家瑋  

訴訟代理人  鄧智勇律師
被      告  鼎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陳怡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委任關係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起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12月29日以桃園大業郵局存證號碼第000519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向被告終止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惟被告迄未辦理變更公司登記，堪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此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及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因被告公司所登記之監察人已辭任，亦無其餘可為法定代理人之人代表應訴，是本院依原告聲請，於113年4月23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91號裁定選任陳怡榮律師擔任本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合先敘明。
三、末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本院確認兩造間董事及清算人等委任關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不存在，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更正為確認兩造間董事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見本院卷第101頁），核屬更正其事實及法律上陳述，依前揭規定，即非為訴之變更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擔任被告之董事，但並未領取薪資，亦未持有被告股份，對被告之營運及財務狀況均不知情，因被告於111年間遭主管機關廢止登記，原告依法為當然清算人，持續收受與被告有關之相關書信，使原告不堪其擾。然董事及清算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得由單方隨時終止，故原告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欲辭任董事，然因故遭退件，爰再以本件起訴狀之送達對被告為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等語。並聲明：確認兩造間之董事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之監察人蔡逸達業已於108年間辭任，則原告向蔡逸達送達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為不合法，應以原告辭任之意思表示送達特別代理人陳怡榮律師之日即113年5月17日始為合法終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之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549條第1項、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司法第322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準此，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董事充任清算人為原則，但得以章程規定或由股東會另選清算人，如無法依上述方法定清算人時，並得由法院依聲請選派清算人。董事擔任清算人（下稱法定清算人），因係法定職務而當然就任，無須為就任之承諾，即與公司間發生委任契約之效力，至依章程規定或股東會選任之清算人或法院選派之清算人，須經其為就任之承諾，始與公司成立委任契約。清算人產生方式雖有不同，惟清算人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原則上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自均應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公司法就清算人得否辭職以終止委任契約，法無明文。法定清算人辭職或辭任以終止委任契約，與公司法第323條關於由股東會決議或法院解任清算人之規定，係屬兩事，不得作為法定清算人不得辭任之依據。且具有信任基礎之委任契約，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締結委任契約自由外，亦包括終止委任契約自由，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雙方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即本此意旨而定。是以終止委任契約之權利（自由權）不能被剝奪，惟如因此造成契約相對人（繼續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一方）損害者，即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法定清算人既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則上得隨時向公司終止委任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董事，因被告遭廢止登記，依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規定當然為清算人等情，有被告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至34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縱因其董事身分而就任法定清算人，亦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而原告辭任董事之意思表示，係於113年5月17日送達於被告特別代理人，為被告所自承在案（見本院卷第104頁），則兩造間董事之委任契約即因原告合法行使其終止權，而於當日終止。原告既喪失被告之董事身分，不符公司法第322條所定法定清算人之資格要件，自無待原告就其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另為終止委任之意思表示，兩造間清算人之委任關係當然於113年5月17日併同終止，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自113年5月17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